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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，增值税的外购扣除项目的具体范围包括： 1.外购原

材料 （1）原料及主要材料：指经过加工后能构成产品主要

实体的各种原料和材料。 （2）辅助材料：指直接用于生产

经营、有助于产品形成或便于生产进行，但不构成产品主要

实体的各种材料，包括： a.被劳动工具所消耗的辅助材料。

如维护机器设备用的润滑油和防锈剂等。 b.加入产品实体和

主要材料相结合，或使主要材料发生变化或使产品具有某种

性能的辅助材料。如油漆、染料等。 c.为创造正常劳动条件

而消耗的辅助材料。如工作地点清洁用的各种用具及管理、

维护用的各种材料等。 （3）外购半成品（外购件）：指从

外部购进需要本企业进一步加工或装配的已加工的半成品（

外购件）。 （4）修理用备件（备品备件）：指为修理本企

业机器设备和运输设备的各种备件。 （5）包装材料：如纸

张、麻绳、铁丝、铁皮等。 （6）外购燃料；指企业为进行

生产耗用的各种液体、固体、气体燃料。包括：生产过程中

用的燃料；动力用燃料；为创造正常劳动条件用的燃料；为

生产经营提供运输服务所耗用的燃料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